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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经济特区医疗卫⽣⼈员职业暴露防护条例》

⽴法说明

⼀、⽴法背景与必要性

在COVID-19狙击战中，我国医护⼈员，在早期医疗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形下，不顾个⼈
安危地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交出了让⼈⺠满意的答卷。2020年 2⽉ 10⽇，习近平在北京
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作时强调：“要关⼼关爱⼴⼤医疗卫⽣⼈员…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关⼼关爱他们…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活、安全、⼈⽂关怀都要保障到
位。”总书记对医疗卫⽣⼈员安全保障到位的强调，促使医疗卫⽣⼈员职业安全防护成为各级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必担之责。

⾃上世纪 70年代迄今，医护⼈员的职业安全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得到⼈们的认识和关注，
有识之⼠呼吁以法规法律为抓⼿，运⽤制度、流程、医疗技术和医疗⼯程学来保护医护⼈员
的职业安全。根据世界卫⽣组织定义，医护⼈员所⾯临的⼯作场所中的安全危险伤害包括⽣
物性/感染性危险、物理性危险、化学性危险和⼼理性危险四⼤种类危险。以⽣物性或感染
性危险因素中突出的针刺伤为例，据世界卫⽣组织 2002年的报道，全球每年超过 200万名
医疗卫⽣⼈员因⼯作原因患上传染性疾病，其中 37.6%的⼄肝、39%的丙肝及 4.4%的艾滋病
均由针刺伤引起[1]。在美国，每年约有 60万-80万医疗⼈员发⽣针刺伤[2]。在 2000-2016年期
间，来⾃我国 319家医院的 38867名护⼠锐器伤率、针刺伤率、污染针刺伤率分别为 81.93%、
76.55%、61.14%;锐器伤、针刺伤、污染针刺伤年⼈均次数分别⾼达 3.14、3.00、2.02次 /(⼈·年)
[3]。

纵观域外之实践，美国于 2001年颁布施⾏《针刺伤安全防治法》、英国于 2006年颁⾏《预
防与控制医疗相关感染⾏为指南》以及德国于 2008年颁⾏《⽣物制剂技术规定 250号-医疗
机构和福利场所的⽣物制剂》等，可⻅以“医疗卫⽣⼈员职业安全防护”为主题的⽴法在域外
已经遍地开花且硕果累累。另外，根据协和医学院张敏教授以“国家职业卫⽣标准《⾎源性
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实施效果分析为主题的研究表明：《导则》
实施后,护⼠锐器伤害发⽣情况明显降低，锐器防护情况得到⼀定改善,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导则》缺乏系统性的综合的卫⽣职业暴露防护体系。综合⽽⾔，现阶段我国医疗卫⽣⼈员
职业暴露防护⼯作⾯临职业暴露⻛险较⾼、针对性⽴法活动落后于域外以及现⾏职业卫⽣防
护《导则》作⽤有限的困境。为进⼀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医疗卫⽣⼈员安全要保障到位的
重要指示，有必要通过地⽅⽴法，保障医疗卫⽣⼈员的职业安全及身体健康。

⼆、条例主要内容

本次⽴法的主要⽬的是“有效预防厦⻔经济特区医疗卫⽣⼈员在⼯作中发⽣职业暴露感
染，建⽴健全职业暴露感染等的预防与处置⼯作制度，完善职业安全事件中受损害⼈的救济,
保障医疗卫⽣⼈员的职业安全及身体健康，维护医疗卫⽣⼈员合法权益，促进公共卫⽣健康
⽔平”。条例从顶层设计出发，对政府部⻔、医疗卫⽣机构和医疗卫⽣⼈员在职业安全防护
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予以相应规定，并落实相应主体的法律责任和创新经济救助形式来保
障医疗卫⽣⼈员职业安全防护的落地。条例主要包含五⼤主体内容，总则、职业安全预防、
陷⼊职业⻛险后的紧急处置、登记和报告和监督与责任，筑牢事前有预案、事中有对策、事
后有救济的职业安全防护体系。

1、明晰各⽅主体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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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机构的法定代表⼈是医疗卫⽣⼈员职业暴露防护的第⼀责任⼈。条例通过明确
第⼀责任⼈制度，夯实医疗卫⽣⼈员职业暴露防护的责任体系，从⽽保障条例中提出的职业
暴露防护措施和要求，在医疗机构中有管理者负责推进和落实。另外，市、区⼈⺠政府是统
筹解决医疗卫⽣⼈员职业暴露防护问题的领头⽺，其有责任通过建⽴⼯作协调机制，定期召
开卫健、财政、医保、公安等部⻔的联席⼯作会议，加强对本⾏政区域内医疗卫⽣⼈员职业
暴露防护⼯作的领导。与之相匹配，市、区卫⽣健康主管部⻔是医疗卫⽣⼈员职业暴露防护
的主管部⻔，其按职责监督和指导辖区内医疗卫⽣机构。法定主体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外
部有统⼀领导机构和主要负责单位，内部有第⼀责任⼈统筹规划，从⽽实现⼨⼨⼟地有⼈守，
件件事情有⼈管。另外，条例在监督、责任与救济部分，通过法律责任给本条例武装⽛⻮，
确保其能够有效地发挥预期的作⽤。

2、职业安全预防体系建构

条例的重⼼是建⽴健全职业暴露感染的预防与处置⼯作制度，因⽽从岗前安全培训、定
期体检、防护要求、应急处置预案、⾎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暴露防护、化疗药物暴露防护、
放射暴露防护、院内感染预控等⽅⾯筑牢职业暴露感染的预防与处置体系。岗前安全培训是
预防职业暴露的第⼀道防线，是有效地将安全⽂化理念与安全要求传达给医疗卫⽣⼈员的重
要⼿段 ,是有效保障安全操作的先决因素。本条例的第⼆章“职业暴露预防”的⾸个条款就规
定了医疗机构的职业暴露培训义务。本条例最为创新的是第⼗七条，该条规定，针对⾎源性
疾病感染⾼危科室，医疗卫⽣机构必须为医疗卫⽣⼈员配备使⽤⽆或者低刺伤⻛险的安全针
具。国际上，对医疗卫⽣⼈员职业性安全防护，特别是因针刺伤等锐器伤导致的⾎源性病原
体感染采取防范措施，进⾏⽴法保护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同时，相关数据监测也显示⽴法是
防护锐器伤很有效的措施[4]。条例强制性规定⾎源性疾病感染⾼危科室配备使⽤⽆或者低刺
伤⻛险的安全针具，能够有效防护锐器伤。另外，职业安全预防体系通过设⽴职业暴露应急
处置的专（兼）职⼈员、保障个⼈防护物资、⽆针静脉注射系统、针对性免疫接种、⾎源性
感染预防中采⽤安全针具等，运⽤制度、流程、医疗技术和医疗⼯程学来规避卫⽣职业暴露
⻛险事件的发⽣。

3、暴露后紧急处置

医院对医疗卫⽣⼈员职业暴露事件发⽣后的预案机制、处置机制和辅助机制直接关系到
受害者救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医院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医院和疾控中⼼的医疗
救援是突发医疗卫⽣⼈员职业暴露事件处置中的重要环节。⽽救援中的应急处置能⼒不仅反
映医疗机构的整体实⼒，也直接影响到救援效果，因此在条例中规定应急体系的建设和管理
具有重要意义。本条例规定医疗机构的职业暴露应急处置预案制订的义务，要求其贮备常⻅
的职业暴露的应急处置药物；赋予发⽣职业暴露的员⼯带薪休假的权利；规范艾滋病职业暴
露后的应急处理；要求市、区疾控中⼼建⽴医疗卫⽣⼈员职业暴露应急处置绿⾊通道。条例
从上述多⽅⾯筑牢暴露后紧急处置体系，从⽽保障卫⽣职业暴露受害者救治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

4、登记和报告

我国传统医疗体系所建⽴的过错责备⽂化对过错事件的容忍度⾮常低，究其缘由，医疗
过错在我国其实和失败是同义词。隐藏⻛险信息的过程实则是在阻碍着⼈们及时识别和纠正
医疗安全系统中的问题节点，并且在宏观上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现实中，污染针刺伤发
⽣后主动上报率很低[3]，职业暴露事件上报率低导致医疗卫⽣⼈员安全状况恶化。因此，本
条例在尊重“医师也会出错”现实的基础上，变遏制和问责⽂化为透明和沟通⽂化，要求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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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员职业暴露事件发⽣后，由医疗团队主动向将暴露事件及时报告到机构的专⻔集中
处理部⻔，并由该部⻔根据相关程序及时将信息通报院内的感染管理科、医务科、护理部等
相关科室。这样的⼀个过程，对于医疗团队⽽⾔，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应对职业暴露所造成
的影响以及领悟如何改善职业暴露预防系统和事后应急处理系统，避免暴露事件和损害结果
的再度发⽣。另外，由于职业暴露和传染病的发现具有关联性，医疗卫⽣⼈员在职业暴露事
件处理中发现传染病的，本条例规定其应当通过传染病⽹络直报系统报告信息，并在情况紧
急时，任何⼈均可以越级报告。从⽽更好地发挥条例的积极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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